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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域名争议解决中心 
北京秘书处 

行政专家组裁决 
案件编号：CN-1300663 

 
 

投 诉 人：费斯托股份有限两合公司（FESTO AG & Co. KG） 
被投诉人：suyuping 
争议域名：festo-china.com 
注 册 商：江苏邦宁科技有限公司 

 
 

1、案件程序 
 

亚洲域名争议解决中心北京秘书处（“中心北京秘书处”）于 2013 年 3

月 26 日收到投诉人根据互联网络名称及数码分配公司（ICANN）实施的《统

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以下简称《政策》）、《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规则》

（以下简称《规则》）及亚洲域名争议解决中心（ADNDRC）《统一域名争

议解决政策补充规则》（以下简称《补充规则》）提交的投诉书，要求指定

一位专家组成专家组审理本案。 

2013 年 4 月 3 日，中心北京秘书处向投诉人传送投诉确认通知，确认

收到了投诉人的投诉书。 

2013 年 4 月 7 日，中心北京秘书处向本案争议域名的注册商江苏邦宁

科技有限公司传送请求协助函，请求确认注册信息。注册商于 2013 年 4

月 7 日回复确认：（1）争议域名由其提供注册服务；（2）被投诉人为争

议域名注册人；（3）《政策》适用所涉域名投诉；（4）争议域名注册协

议使用的语言为中文。 

2013 年 5 月 10 日，中心北京秘书处以电子邮件向投诉人传送投诉书

确认及送达通知书，确认投诉书已经审查合格并送达被投诉人，本案程序

于 2013 年 5 月 10 日正式开始。同日，中心北京秘书处以电子邮件/邮政快

递向被投诉人传送/发送书面投诉通知，告知被投诉人被投诉的事实，并说

明中心北京秘书处已按《规则》和《补充规则》的规定，以电子邮件的形

式向被投诉人传送了投诉书及附件。中心北京秘书处并于同日以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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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ICANN 及争议域名的注册商江苏邦宁科技有限公司传送程序开始通知。 

截止至被投诉人提交答辩的最后期限2013年5月30日，中心北京秘书

处未收到被投诉人的答辩意见。2013年6月6日，中心北京秘书处向投诉人

与被投诉人发出缺席审理通知。 

2013年6月6日，中心北京秘书处向郭禾先生发出列为候选专家通知，

请其确认是否接受指定，作为本案专家审理案件，并在当事人间保持独立

公正。其后，候选专家回复同意接受指定，并保证案件审理的独立性和公

正性。 

2013年6月14日，中心北京秘书处向双方当事人及上述专家传送专家

指定通知，指定郭禾先生为本案独任专家，成立一人专家组审理本案。同

日，中心北京秘书处将案件移交专家组。 

根据《规则》第6(f)条和第15(b)条，专家组应当在成立之日（即2013

年6月14日）起14日内即2013年6月28日前（含2013年6月28日）就本案争

议作出裁决。 

2、基本事实 

投诉人： 

    本案投诉人为费斯托股份有限两合公司（FESTO AG & Co. KG），地

址为德国埃斯林根瑞特街 82 号。投诉人在本案中的委托代理人为中国专利

代理（香港）有限公司的王刚与陈然。 

被投诉人： 

本案被投诉人为 suyuping，地址为 Lane 1399 Hua Ning Road, 

Minhang District, Shanghai 102 155 shanghai shanghai 201111（上海市

闵行区华宁路 1399 弄）。 

被投诉人于 2011年5月27日通过注册服务商江苏邦宁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了本案争议域名“festo-china.com”。 

3、当事人主张 

投诉人： 

（1）被投诉的域名与投诉人享有民事权益的名称或者标志相同，或者

具有足以导致混淆的近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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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关于投诉人 

投诉人是一家根据德国法律成立并存在的公司，致力于包括气动元件

在内的各类电子、电气设备及系统的生产研发工作，是该领域全球知名的

企业之一，其销售量和质量雄居世界榜首。全球 500 家最大公司的自动化

应用 90%都由投诉人提供解决。投诉人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就

“FESTO”以及“FESTO”和其他文字和图形的组合商标在相关商品上进

行了注册。 

投诉人在“液压元件”等商品上在中国大量使用其“FESTO”商标。投诉人

向中国销售了大量使用“FESTO”商标的液压元件等液压类产品。投诉人的

“FESTO”商标在中国液压工业行业已经享有一定知名度。 

ii．投诉人享有的民事权利 

投诉人对“FESTO”、“飞斯妥”享有商标专用权 

投诉人在中国有 8 个“FESTO”商标，和 2 个“飞斯妥”商标。“飞斯妥”

是“FESTO”的对应中文音译。这些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和服务，包括各种

液压装置及其零部件，以及和这些商品相关的各种服务项目。具体注册情

况如下： 
 
序号 注册号 类别 商标 商品或服务 

1 1003946 20 FESTO 塑料制管道配件;塑料制手动关闭阀部件;即:断流阀;切断

开关（龙头）和闷头法兰（盲板）; 

2 277191 7 FESTO 气压／液压与气压控制元件用传感器;指油缸、活塞、阀、

滑阀、压缩空气用吸声器;用金属和／或塑料、和或橡胶

造的软管;软管喷嘴;软管联接器;软管夹;软管连接元件;T
形管接头；管夹;螺纹接头。切断旋塞;机床;木工机床及加

工装置用气动液压压制的进给装置;气压、液压及气压和

液压的联合控制系统;加料装过和控制系统;气动夹紧装置

和气动闸;气动控制的钻孔及加料装置;联合电动压缩机;
压缩机;压缩空气压力调节器用滤器;逻辑控制系统在机械

工程和程序工程中用的气动元件;主轴;气压机械脉冲计数

器;气动增压器和比例放大器;靠压缩空气操纵的液压阀;
气压接触器;挠动式扩大器;弹性管子;射流技术;指箔元件;
墙壁安的喷水元件;薄膜元件和活塞元件;气压闭合控制

器;电动一气动交流器;气动一电动变流器;高压／低压变

流器;液压一气动变流器; 
3 280153 7 FESTO 机床;指移动式与固定式木工机床;靠气压操纵;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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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81315 9 FESTO 电子和电气技术的其他系统;尤其数据处理系统的资料有

关的触点继电器、电子控制站、电子微型组件、电气线端;
校正装置;用于不同电压势的电插座。用于控制台、机床

和木工机床的液压与气动的控制代表、自动控制器;测量

仪器、实测数值处理仪器;指示器;数据终端但不包括电气

安装设备;控制台;调节含油量、含水量和压缩空气压力的

仪器逻辑控制系统在机械工程和程序工程中用的电子元

件;即指示器;压力计;气压机械脉冲计数器;计数定时器;十
进制指示器指示器电键;输入开关;弹簧开关;缓转开关;切
断开关和选择器开关;计时器、纸带读数器、机械、气压

和电脉冲传感器、指令及信号分离滤波器、气压温度开关

和转速表;感压开关;湿度开关、电流开关;气动自动计程仪;
穿孔卡读数器; 

5 282115 7 FESTO 加工木材和合成材料用的以电力和压缩空气驱动的工具

及手动机和手控工具;其中特别是磨削工具;锯子等;锯子

主要是盘形锯、截园锯、钢丝锯; 
6 832653 6 FESTO 断流阀;切断旋塞;闷头法兰;金属软管;软管喷嘴;软管连接

器;软管夹子;软管连接件;T 形管;三向接头;管夹;喷嘴; 

7 845897 41 FESTO 教学出版物和教学书;以及气压、液压、电子和电气控制

技术领域的教科书和课本、辅导、教学材料的出版；组织

和召开研讨会;在气压、液压、电子和电气控制技术领域

内进行考核;收集气压、液压、电子、电气技术领域的信

息资料;并举办说教式辅导班; 
8 875852 42 FESTO 气压;液压;电子和电气控制技术领域的咨询; 

9 295859 9 飞斯妥 电子和电气技术器械；与其他系统;尤其数据处理系统的

资料有关的触点继电器;电子控制站;控制台;电子微型组

件;电气线端;校正装置;用于不同电压势的电插座;上述商

品不包括贴标签机、标价机和姓名住址印写机的、不用于

结构上接合的独立组分;也不包括电气安装设备;用于压力

机、冲压机、气动或液压控制的钻孔设备;控制台、机床

和木工机床的液压与气动的控制仪表、自动控制器;测量

仪器;实测数值处理仪器;指示器;数据终端但不包括电气

安装设备; 
10 290053 7 飞斯妥 气压／液压与气压控制元件用传感器、指油缸、活塞、阀、

滑阀、压缩空气用吸声器;用金属和／或塑料和／或橡胶

造的软管、软管喷嘴、软管联接器、软管夹、软管连接元

件、T 形管接头、管夹、螺纹接头、切断旋塞;调节含油量、

含水量和压缩空气压力的装置（作为机件用）；机床、木

工机床及加工装置用气动液压控制的进给装置；气压、液

压及气压和液压的联合控制系统;加料装置和控制系统;气
动夹紧装置和气动闸;气动控制的钻孔及加料装置；联合

电动压缩机、压缩机、压缩空气压力调节器用滤器；逻辑

控制系统在机械工程和程序工程中用的气动元件和电子

元件;即指示器;压力计;气压机械脉冲计数器;计数定时器;
十进制指示器、主阀、指示器电键;输入开关;弹簧开关、

缓转开关、切断开关和选择器开关;计时器;纸带读数器;机
械、气压和电脉冲传感器;指令及信号分离滤波器;气压温

度开关和转速表;感压开关;湿度开关;电流开关;气动自动

计程仪;穿孔卡读数器;气动增压器和比例放大器;靠压缩

空气操纵的液压阀、气压接触器、挠动式扩大器、弹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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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射流技术;指箔元件;墙壁安的喷水元件;薄膜元件和活

塞元件；气压闭合控制器;电动-气动变流器;气动-电动变流

器;高压／低压变流器;液压-气动变流器; 

 

投诉人是“festo.com”、“festo.com.cn”等域名的注册人。 

在 1997 年，投诉人注册了上述以“festo”为核心的域名，目前此域名为

有效状态。 

iii. 被投诉的域名与投诉人享有民事权益的“FESTO”标志具有足以导

致混淆的近似性 

投诉人对 “FESTO”标志享有商标权等民事权益，同时也是域名

“festo.com”的注册人，这些民事权益的产生都早于争议域名的注册时间

2011 年 3 月 27 日。争议域名“festo-china.com”中“com”是顶级域名代称，

不属于判断近似性的考虑范围，“festo-china”才是本案争议域名的核心部

分，并应与投诉人拥有的 “FESTO” 商标进行比较。在争议域名

“festo-china.com”中，“festo-china”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投诉人的商标

“FESTO”，另一部分是“-china”。其第一部分与投诉人拥有的商标“FESTO”

完全相同，其第二部分“-china”代表中国。争议域名与投诉人享有专用权的

“FESTO”商标具有足以导致混淆的近似性。 

如前所述，投诉人以其“FESTO”、“飞斯妥”品牌为核心，为中国客户提

供性能卓越的气动元件、组件和系统等产品。而被投诉人在争议域名

“festo-china.com”网站最上方使用了投诉人的商标“FESTO”。在公司简介

中，被投诉人宣传自己是投诉人的“FESTO”品牌液压产品的代理商；在“产

品展示”栏目中，该网站放置的大多是投诉人的“FESTO”品牌产品。所以，

消费者很容易误认为被投诉域名所对应的网站为投诉人所有，或者该网站

系真正的投诉人的代理商所有。但是，事实上，投诉人并未授权被投诉人

销售其产品，被投诉人也不是投诉人的代理商。显然，被投诉域名与投诉

人在先享有民事权益的标志，具有足以导致混淆的可能性。 

正是由于投诉人及其“FESTO”商标的在先知名度，企图抢注与投诉人

享有民事权益的上述标志相近似域名的不只被投诉人一个， 投诉人在中心

北京秘书处通过投诉的方式成功解决了“festochina.com”等域名争议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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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被投诉的域名持有人对域名或者其主要部分不享有合法权益 

“FESTO”作为投诉人企业名称核心部分，本身不具有任何特定含义，

系由投诉人独创，具有很强的固有显著性，通过使用在中国获得了很高的

知名度。在中国商标网上查询，被投诉人对“FESTO”不享有商标权，且被

投诉人与“FESTO”没有任何联系。投诉人与被投诉人也没有任何业务往来，

投诉人也从未授权被投诉人以任何方式使用“FESTO”商标。据投诉人目前

所知,被投诉人也未能从其他渠道获得授权或被许可使用“FESTO”商标;通

过调查证实,争议域名的注册人既不是投诉人公司的经销商或代理商,也没

有被授权去注册争议域名。综上，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整体以及其主要部

分“FESTO”均不享有合法权益。 

（3）被投诉的域名持有人对域名的注册或者使用具有恶意 

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的核心“FESTO”不享有任何权益，将其注册后，

在网站醒目位置宣称自己是投诉人的代理商，同时展示和销售使用

“FESTO”品牌的液压产品，消费者自然会认为该网站为投诉人所有，或者

该网站系真正的投诉人的代理商所有，因此，争议域名及其网站具有刻意

误导消费者的目的。而实际上，这些商品根本与投诉人没有任何关系。因

此，明显地，争议域名是为了误导消费者，借用投诉人的良好声誉谋取不

当利益。 

考虑到投诉人“FESTO”商标通过长期经营活动在中国消费者中获得的

知名度，被投诉人在不知晓投诉人企业及其商标、域名的情况下独立设计、

注册争议域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其在网站上宣传“FESTO”品牌，其域名

注册行为明显具有抄袭、复制投诉人知名度较高的商标从而混淆与投诉人

之间的区别、误导公众以获取不当利益的恶意，属于《政策》第 4 条 b（iv）

规定的 “以使用所涉通用顶级域名的手段，为了商业利益，域名注册人通

过制造其网站/网址或者网站/网址上所出售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与投诉人

商标之间在来源上、赞助上以及附属者或保证者等方面的混淆，故意引诱

网络用户访问注册人的网站或其它连机地址”的恶意情形。 

鉴于争议域名与投诉人商标混淆性近似，争议域名的使用，不但会造

成公众的混淆，其恶意注册企图利用争议域名牟利的行为将会给投诉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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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的经营活动造成极大的干扰，不利于建立良性的竞争秩序。 

故而被投诉人注册争议域名的行为具有恶意。 

综上所述，投诉人请求专家组裁决将本案争议域名转移给投诉人。 

被投诉人： 

被投诉人在本案程序开始后，未就本案事实提供过任何证据，也未提

出任何主张。 

4、专家意见 

根据被投诉人与注册商之间的注册协议，被投诉人同意受《政策》的

约束。《政策》适用于本项争议解决程序。 

《政策》第 4 条规定了强制性域名争议解决程序。根据第 4(a)条的规

定，投诉人必须证明以下三个条件均已满足： 

(i) 被投诉人域名与投诉人享有权利的商品商标或服务商标相同或混

淆性相似；且 

(ii) 被投诉人对该域名并不享有权利或合法利益；且 

(iii)被投诉人对该域名的注册和使用具有恶意。 

关于完全相同或混淆性相似 

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由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

1003946 号商标注册证、核准续展注册证明、注册商标变更证明电子扫描

件。该扫描件记载，注册商标图案为“FESTO”，注册人为 FESTO AG & CO. 

KG，商标专用权有效期为 1997 年 5 月 14 日至 2017 年 3 月 14 日，核准

注册的商品为国际分类第 20 类中的塑料制管道配件;塑料制手动关闭阀部

件;即:断流阀;切断开关（龙头）和闷头法兰（盲板）。 

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由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

277191 号商标注册证、核准续展注册证明、注册商标变更证明电子扫描件。

该扫描件记载，注册的商标图案为“FESTO”，商标注册人为 FESTO AG & 

CO. KG，商标注册有效期为 1987 年 2 月 10 日至 2017 年 2 月 9 日，核准

注册的商品为国际分类法第 9 类。 

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由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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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153 号商标注册证、核准续展注册证明、注册商标变更证明电子扫描件。

该扫描件记载，注册的商标图案为“FESTO”，商标注册人为 FESTO AG & 

CO. KG，商标注册有效期为 1987 年 3 月 10 日至 2017 年 3 月 9 日，核准

注册的商品为国际分类法第 7 类。 

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由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

281315 号商标注册证电子扫描件。该扫描件记载，注册的商标图案为

“FESTO”，商标注册人为 FESTO AG & CO. KG，商标注册有效期为 2007

年 3 月 20 日至 2017 年 3 月 19 日，核准注册的商品为国际分类法第 9 类。 

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由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

282115 号商标注册证、核准续展注册证明、注册商标变更证明电子扫描件。

该扫描件记载，注册的商标图案为“FESTO”，商标注册人为 FESTO AG & 

CO. KG，商标注册有效期为 1987 年 3 月 30 日至 2017 年 3 月 29 日，核

准注册的商品为国际分类法第 7 类。 

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由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

832653 号商标注册证、核准续展注册证明、注册商标变更证明电子扫描件。

该扫描件记载，注册的商标图案为“FESTO”，商标注册人为 FESTO AG & 

CO. KG，商标注册有效期为 1996 年 4 月 21 日至 2016 年 4 月 20 日，核

准注册的商品为国际分类法第 6 类。 

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由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

845897 号商标注册证、核准续展注册证明、注册商标变更证明电子扫描件。

该扫描件记载，注册的商标图案为“FESTO”，商标注册人为 FESTO AG & 

CO. KG，商标注册有效期为 1996 年 6 月 7 日至 2016 年 6 月 6 日，核准

注册的商品为国际分类法第 41 类。 

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由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

875852 号商标注册证、核准续展注册证明、注册商标变更证明电子扫描件。

该扫描件记载，注册的商标图案为“FESTO DIDACYTIC”，商标注册人为

FESTO AG & CO. KG，商标注册有效期为 1996 年 9 月 28 日至 2016 年 9

月 27 日，核准注册的商品为国际分类法第 42 类。 

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由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

295859 号商标注册证电子扫描件。该扫描件记载，注册的商标图案为“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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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妥”，商标注册人为 FESTO AG & CO. KG，商标注册有效期为 2007 年

8 月 10 日至 2017 年 8 月 9 日，核准注册的商品为国际分类法第 9 类。 

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由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

290053 号商标注册证电子扫描件。该扫描件记载，注册的商标图案为“飞

斯妥”，商标注册人为 FESTO AG & CO. KG，商标注册有效期为 2007 年

6 月 20 日至 2017 年 6 月 19 日，核准注册的商品为国际分类法第 7 类。 

投诉人提交的前述证据旨在证明投诉人对与“FESTO”相关的标志享有

受法律保护的权益。被投诉人对这些证据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专家组认

定这些证据均为真实的。根据这些证据，专家组可以推知投诉人对于其注

册的相关标志享有商标权。 

根据前述证据，投诉人对于“FESTO”及与其读音相近的汉字“飞斯妥”

标志享有受法律保护的合法权利。本案争议域名“festo-china.com”在构成上

其一级域名为通用顶级域名“com”，二级域名的构成为“festo”和“china”。因

此其真正起区别作用的是二级域名部分。在中国，“china”一词首先会让人

想到“中国”。该二级域名将投诉人商标与“china”组合在一起，很容易让普通

公众误以为该域名为投诉人在中国使用的域名。据此，专家组认定本案争

议域名“festo-china.com”与投诉人享有权益的标志间存在混淆性相似。 

因此，本案情况满足《政策》4.a（i）的要求。 

    关于被投诉人权利或合法利益 

被投诉人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未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任何能够证明其

对本案争议域名享有权利的证据。本案在案证据中也无任何证据可证明被

投诉人对本案争议域名享有受法律保护的权益。 

因此，专家组认定被投诉人对于本案争议域名不享有相应的权益，投

诉人的投诉满足《政策》4.a（ii）的规定。 

    关于恶意 

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其在 Whois 数据库中查询域名

“festo.com”的注册情况。其中记载该域名早在 1997 年 2 月 27 日即被注册，

目前仍然有效，所有人为投诉人。域名“festo.com.cn”的注册人为投诉人的

关联公司费斯托（中国）有限公司，注册时间为 2000 年 8 月 4 日，该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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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也仍在有效期内。 

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通过域名“festo.com”查询的有关投诉

人的产品及其他相关信息的网页打印件。 

对于上诉证据投诉人未提出任何异议。专家组根据这些证据认定，投

诉人早在多年前就已经注册了含有“festo”标志的域名。且投诉人也在网络

中实际使用其注册的域名。 

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本案争议域名所指向网站内容的打印

件。该打印件显示，本案争议域名所指向网站为上海伏翼实业有限公司的

网站；网站所推销的产品均被称为是投诉人生产的产品，且不少产品照片

上还标有“FESTO”字样的标记；在产品的介绍中，“德国费斯托”字样充斥网

页。不仅如此，网站中还有“本司为费斯托中国的调压阀/过滤器/开关/维修

包/减压阀/气管/接头一级代理商”的广告词等。 

投诉人还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本中心北京秘书处 CN1200585 号

案件裁决书。该裁决书所裁定的争议域名为“festochina.com”。投诉人在该

案中获得胜诉。 

被投诉人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专家组推定前述证据均

为真实的。 

基于上述证据专家组认为，被投诉人以包含投诉人享有权益的近似标

志作为其网站域名，且该网站又被声称其推销的产品系 “德国费斯托”的产

品；不仅如此，网站中还声称网站的所有人是投诉人的“一级代理商”。这种

做法无疑是想让该网站的访问者误以为这是投诉人代理商的网站。但投诉

人在其投诉书中称：“未授权被投诉人销售其产品，被投诉人也不是投诉人

的代理商”。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投诉人未能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得到投

诉人的授权。因此被投诉人如此使用本案争议域名的做法无疑是对公众的

欺骗。况且，被投诉人作为投诉人同类产品的销售商，显然对于投诉人在

相关领域的商誉心知肚明。本案争议域名的这种用法显然属于不正当利用

他人商誉的行为。 

故专家组认定，被投诉人注册本案争议域名的目的是为了不正当地利

用他人商誉，而这种使用域名获利的行为绝非一个健康、正常的市场所应

当鼓励的行为，这种行为是有恶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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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专家组认定被投诉人注册及持有本案争议域名的行为满足《政

策》4.a（iii）的规定。 

    5、裁决 

基于上述所有理由，根据《政策》4.a 的规定，专家组裁决本案争议域

名“festo-china.com”转移给投诉人费斯托股份有限两合公司（FESTO AG & 

Co. KG）。 

 
 
 
 独任专家：  
 
 
  
 
 二○一三年六月二十八日 

  


